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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
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,提升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效能,进一步压缩项目审批环节、时间和成本,提高建设

工程质量和项目办理便利度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多评合一”适用于市级权限范围内建设工程

项目建议书评审、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、环境影响评价、固

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、水土保持方案、防洪影响评价等

评估评审事项。

第二章 工作流程

第三条 由市政务大厅综合窗口统一受理项目申请，项

目申请人需填写《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

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

第四条 项目申请人在自愿选择“多评合一”的基础上，

完成并齐备相关审批材料后,向综合窗口提交项目材料，综

合窗口根据项目所处审批阶段，通过书面方式转送相应牵头

部门（科室），牵头部门（科室）接到申请后 2 个工作日内

作出受理与否的决定。受理成功，则由综合窗口向申请人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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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受理通知单，拒绝受理，则由牵头部门（科室）向申请人

说明原因。

第五条 牵头部门（科室）接到申请后，根据项目具体

情况，发起《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“多评合一”启动通知单》

（见附件 2），征求有关审批部门对评估事项、申请材料、评

审材料、材料编制和中介机构资质等要求。牵头部门（科室）

汇总形成《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“多评合一”评估事项告知

清单》（见附件 3），一次性告知项目单位。

第六条 项目单位根据牵头部门（科室）告知的该阶段

需求信息，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同步编制评审材料。

第七条 评审材料编制完成后，项目单位通过市政务大

厅综合窗口受理，相关材料经审查符合要求后，由牵头部门

（科室）下达联合评审通知（见附件四）。评审材料不符合

要求的，有关审批部门（科室）要一次性告知补正要求。按

照有关规定需委托第三方或组织专家评审后作出审批决定

的，由牵头部门（科室）组织有关审批部门（科室）及第三

方评审机构集中评审。

第三章 组织保障

第八条 各审批部门（科室）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本领

域技术性评估事项审批工作。各阶段牵头部门（科室）发挥

协调作用，做好咨询受理、告知反馈、集中评审、跟踪督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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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，评审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纳入部门预算。

第九条 市直有关部门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指

导，进一步健全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，实行服务承诺制，

明确服务标准和办事流程，规范服务收费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

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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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

申请表

项

目

基

本

信

息

项目名称

建设地点

建设规模

建设内容

所在园区 占地面积

建设类型 投资金额

多

评

合

一

范

围

（自选）

□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评审

□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

□环境影响评价

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

□水土保持方案

□防洪影响评价

受理部门

（科室）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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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

启动通知单

项目(项

目编码: )已申请专家论

证“多评合一”,请相关部门按照《朔州市专家论证“多评

合一”试行办法》相关要求,于 1个工作日内填写 阶

段“多评合一”评估事项告知清单，反馈你部门（科室）在

阶段需要办理的评估评价事项清单、报告

编制级别等相关注意事项或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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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

评估事项告知清单

项目名称： 项目编码:

序

号

审批（审查/评估）

事项
申请材料 材料材质 备注

□纸质

□原件

□复印件

□电子扫描件

□纸质

□原件

□复印件

□电子扫描件

□纸质

□原件

□复印件

□电子扫描件

□纸质

□原件

□复印件

□电子扫描件

□纸质

□原件

□复印件

□电子扫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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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朔州市工程建设项目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

联合评审通知

部门（科室）：

我部门（科室）于 月 日收到

(项目单位)提交的 评

估(价)报告材料,按照《朔州市专家论证“多评合一”试行

办法》相关要求,计划于 月 日组织召开联合评审会,

请你部门（科室）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

附：项目评估(价)报告材料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
